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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太婆救助 大树民警接力

女弃婴寒冬有了温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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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婆清晨草丛中捡女婴

10月30日下午2时许，南岳镇排
路村村文书带领5个村民急匆匆赶到达
川区公安分局大树派出所报案称，排路
村村民周世珍捡到了一个女婴。

值班民警王慧冬耐心询问得知，7
月21日清晨6点左右，67岁的周世珍
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到南岳镇农贸市
场卖完菜后，便沿着场镇旁边的小路步
行回家。当她走到排路村6组一小地名
叫“排路”的地方时，突然听到路边草
丛中有些异响。老人好奇地走近发现，
草丛中的一块塑料薄膜上放着一个包
裹。她打开包裹一看，里面竟是一名刚
出生不久的女婴。外面用烂衣服包裹
着，里面穿白色套装，头上戴着白色帽
子，再无其他随身物品，也没有任何身
份信息。

欲收养求助村干部

看到女婴被人狠心地丢弃在野外草
丛中，周世珍老人感到十分心痛。“何
不将这个女婴捡回去抱养给小儿子？自
己平时也有个伴……”9年前，老伴去
世后，周世珍就和小儿子石某相依为
命。石某虽然已经40岁了，但是一直
没有结婚，且长年在外打工，她平时独
自在家生活。于是，老人把女婴带回
家，每天悉心照料。在老人的精心呵护
下，女婴长得十分健康，也很逗人喜
欢。3个多月过去了，老人仍未发现任
何关于弃婴亲人的线索。经过3个多月
的朝夕相处，老人对女婴更是有了割舍
不开的感情。

然而，有一块石头一直压在周世珍
的心头——自己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小
孩将来能不能入户？假如儿子以后结婚
生子，是否需要缴纳“罚款”？想起这
一系列的问题，老人找到村干部，主动
反映了自家收养女婴的情况。

民警协助妥善安置

得知情况后，大树派出所领导高度
重视，立即组织民警按相关规定和流程
协同处理此事，并组织民警积极协助配
合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集该女婴的捡
拾证明、报案证明等相关材料。同时，
考虑到女婴还很幼小，民警亲自带领周
世珍一行将女婴送到大树镇中心卫生院
做了详细检查，并采集了婴儿血液样本
和DNA。后经多方交流，周世珍明确
表示，她愿意将女婴抚养长大，在外务
工的石某也表示愿意收养这名女婴，每
个月都会按时寄奶粉钱回家，并称年前
回家就到相关部门办理收养手续。

一个小小的生命，刚来到世上就被
狠心的亲生父母所遗弃。所幸，好心村
民及时救助收养，民警爱心接力妥善安
置，让小女婴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当地
村民和派出所民警都十分欣慰。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农村偏远地
区，弃婴事件时有发生。警方在此提醒
广大市民，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
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
义务而拒绝抚养的，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警方将坚决予以打击。

（杨娟 本报记者 罗烽烈）

在达川区南岳
镇排路村，一名刚出
生不久的女婴被人
丢 弃 在 野 外 草 丛
中。当地热心村民
和辖区派出所民警
爱心接力，让小生命
得到了及时妥善的
安置，不仅为寒冷冬
日增添了浓浓暖意，
也在当地留下了一
段感人佳话。

村干部带着女婴到卫生院检查

住院期间突然倒地身亡

2015年1月6日11点多钟，大竹
县某医院接收了一位姓贾的病人，
入院诊断为“肺部感染和慢性胃
炎”。入院后，医院对其进行了常规
检查，然而，次日中午，贾某突然呼
吸困难、面色晦暗，跌倒在地、口吐
白沫。院方虽进行了积极抢救，但
贾某仍于当天下午死亡。

事情发生后，贾某的亲朋聚集
在医院。2小时后，大竹县人民调解
委员会主动介入事故处理。但是，
死者亲属和院方就相关的诉请差距
很大，院方否认自己有过错，死者亲
属提出500万元的高额赔偿，并要求
院方给出答复。当晚8点多钟，贾某

的亲属在未得到院方答复后，竟堵
塞了国道，现场还聚集了很多不明
真相的群众。

死者亲属提出无理要求

人民调解员了解情况后，对死
者亲属进行了劝慰，劝解其不要围
堵国道。两个多小时后，死者的亲
属回到调解桌前，人民调解员将本
案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和赔偿条款
告知双方。

双方的纠纷实际是医疗损害赔
偿纠纷，《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的损害，医
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院方
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死者贾某的死
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
慰金、丧葬费等共损失57万元。但
这个数额是本案的总损失，并不代
表死者亲属应得赔偿。

然而，死者亲属的要求明显超
出了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针
对赔偿数额，死者亲属表示，死者生
前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每年至少
挣100万元，他们现在只要求医院赔
偿5年的损失。经调解员说法教育，
死者亲属表示愿意按照法律规定依
法表达诉求。

电话问诊巧妙化解纠纷

如果院方在本案中没有
过错而要求其赔偿，只会使
医患双方的敌对情绪恶性循
环，不利于维护和谐的医患
关系。因此，本案的关键在
于，院方在本次事故中是否
存在过错。调解员认真查看
了死者的病历档案，依据平
时办案、生活中了解的部分

知识，提出院方在死者的血红蛋白
高出正常值几十倍后却没有做进一
步的检查和排除，没有对疾病进行
完全的评估和预计，认为在诊疗过
错中存在过错。

调解员提出院方过错后，院方
的态度发生改变，但认为血红蛋白
高于正常值，并不影响病情发展，院
方坚决要求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
查明死因，且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
和医疗过错鉴定。对此，死者亲属
坚决不同意，认为在调解介入前，医
院并没有诊断出死者的疾病，医院
的漏诊和误诊是造成病人死亡的直
接原因。

此时，死者亲属情绪激动，要求
将尸体从太平间移出，再次围堵国
道，调解员对此进行了及时制止。
随后，调解员连夜与省、市医学会相
关专家联系，将电话设置成免提状
态，把死者所有的病案资料及检查
报告单通过电话告知专家，他们均
从不同层面指出院方的过错。

经过两天两夜的调解，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由院方承担80%的
责任，赔偿死者亲属40余万元。该
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后，赔偿
义务的一方当即付清全部赔偿款。
（文中人物系化名） （施法闻）

人民调解员提醒：
医疗损害赔偿按照过错责任来

划分责任。本案中，医院坚持要求
做鉴定于法有据，但于案情处置并
不利。做鉴定少则需要1个多月，多
则需要更长时间，如果不能在短期
内化解此次纠纷，极易再次造成群
体性事件。人民调解员通过电话陈
述事实及病历让无利害关系的第三
方医学专业人士指出院方存在的过
错，让院方自觉重回调解席，比做
鉴定更有说服力。

喊人帮忙
言语不善惹纠纷

今年7月，邓某跟几个哥们在南
坝镇街上喝夜啤酒。次日凌晨1点
多，意犹未尽的几人决定到歌厅继
续喝酒。因喝了酒，邓某骑来的摩
托车不能再骑，又找不到代驾，便打
算将摩托车推着走。前往歌厅途
中，路边有一障碍，摩托车过不去，
需找人帮忙，见不远处有3个大约十
五六岁的少年，邓某便对少年们吼
道：“你们几个过来一下！”但少年们
称自己不认识邓某，喝了酒的邓某
觉得自己失了面子，不仅大声质问，
还伸手准备教训三少年。这时，与
邓某同行的一哥们见状，立即上前
将邓某拉开。

怒气难平
三少年持刀报复

三少年离开现场后，并没有被
邓某的气势吓倒，而是怒气难平，3

人商量到网吧找熟人帮忙“报仇”。
然而就在3人前往网吧途中，又遇上
了邓某，邓某此时仍怒气未消，大放
狠话。3少年听后，拔腿便跑，少年
唐某来到一居民楼下的杂物间，将
平时藏在此地的3把砍刀拿在手上，
看见邓某在茶楼旁与人说话，唐某
持刀就朝邓某身上砍去，另外两人
袁某、林某也紧随其后，持刀砍向邓
某，邓某肩上、腰部、胸部等多处被
砍伤。

网上追逃
3少年悉数落网

邓某受伤后，被迅速送往医
院。经检查，其身上的伤口长达10
余厘米，所幸均没有伤及要害，无生
命危险。邓某报警后，宣汉县南坝
派出所立即对该案进行侦查。尽管
案发地在大街上，但当时是深夜，视
线较差，没有人能清晰描绘3人的面
貌特征。

经过近两个月的侦查，南坝派
出所走访群众数百人，查看视频资

料近1000余小时，终于锁定了嫌疑
人为唐某、袁某、林某。此时3人已
逃往外地，警方迅速对3人进行网上
追逃，并派民警分赴广东、浙江等
地，将3人全部抓获。

后悔感叹
不该如此“义气”

警方调查发现，唐某、袁某、林
某3人年龄均不到20岁，初中毕业
后，就没有再读书。为了“闯社会”，
3人结拜成“兄弟”，并于2014年从外
地购回砍刀。袁某称，案发当晚，他
看到唐某受到欺负，心中气愤。当
唐某提议拿刀“报仇”时，虽明知这
样做可能会惹更大事情，但为了兄
弟“义气”，他没有反对，才落得身陷
囹圄。如今他十分后悔，感叹自己
作为兄弟，当初要是劝解一下，就不
会产生如此恶果，那才是真正的帮
兄弟。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李雁 邓孟均 本报记

者 彭凡珊）

喊人来帮忙，没想到却招来横祸。前段时间，宣汉男子邓某
吃完夜宵后，本想喊三少年帮忙抬摩托车，结果少年们不但没帮
忙，反而持刀将他砍伤……

喊人帮忙不成反遭刀砍
宣汉男子酒后逞威招来横祸

病人医院莫名身亡 死者亲属高额索赔
调解员电话问诊医学专家终解纠纷

病人因病入院，治疗期
间突然呼吸困难倒地身亡，
院方否认自己有过错，死者
亲属情绪激动，不仅提出500
万元的高额赔偿金，还怒堵
国道……


